薛城区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结果公示
根据山东省民政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山东省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民〔2024〕35号）和枣庄市民政局、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枣庄市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枣民字〔2024〕27号）等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普惠性养老机构认定结果予以公示。
一、机构名单
	序号
	机构名称
	机构地址
	现有星级

	1
	颐家乐康养老服务 （枣庄）有限公司
	常庄街道金河下于村
	三级

	2
	枣庄市薛城区弯槐树村养老服务中心
	周营镇湾槐树村
	二级

	3
	枣庄市锡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	常庄街道石坝村
	一级

	4
	枣庄市金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	临城街道清泉小区
	一级

	5
	枣庄市依邦居民服务有限公司
	常庄街道大辛庄村
	一级

	6
	山东福顺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	临城街道福泉小区
	一级

	7
	枣庄市家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
	陶庄镇文艺街社区
	一级

	8
	枣庄温馨老年公寓有限公司
	临城街道东丁社区
	一级


二、收费标准
普惠性养老机构床位费、照料护理费收费标准根据自理能力评估结果按照养老机构不同星级、护理等级等，实行分级管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	收费项目
	服务类型
	一星级
	二星级
	三星级
	四星级
	五星级

	床位费（元/月.床.人）
	单人间、双人间、多人间
	450
	500
	750
	1000
	1150

	照料护理费
（元/月.人）
	自理
	300
	400
	450
	550
	600

	
	半自理
	550
	650
	850
	1100
	1300

	
	完全不能自理
	1100
	1300
	2000
	2500
	2700


上述收费标准均为最高指导价，具体收费情况由养老机构与入住老年人或其家属（代理人）以合同形式约定，但不能高于最高指导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（2025年12月223—2025年12月29日)。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间向薛城区民政局反映。联系电话：0632-4480669。电子邮箱：mzj4412441@zz.shandong.cn。


薛城区民政局
2025年12月23日


